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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臺南市都市設計審議幹事會第4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4月24日(星期三)下午14時30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9樓都市發展局會議室 

三、主持人：梅執行秘書國慶 

四、記錄彙整：陳怡頻 

五、出席幹事：(詳會議簽到單) 

六、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單) 

七、審議案件： 

審議第一案：「陳建志、陳慶祥等二人幼兒園、補習班等二戶新建工程

」都市設計審議案（永康區） 

決  議：1.本案修正後通過。 

2.請依審查意見修正或回應，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辦理

核定。 

審議第二案：「世楙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段115-115地號廠房新建工程

」都市設計審議案（安南區） 

決  議：1.本案修正後通過。 

2.請依審查意見修正或回應，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辦理

核定。 

審議第三案：「安南區科工段陳信鋼住宅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安南區） 

決  議：1.本案修正後通過。 

2.請依審查意見修正或回應，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辦理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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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第四案：「堡翔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安南區國安段1570，1570-2～

1570-37地號等37筆集合住宅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安南區） 

決  議：1.本案修正後通過。 

2.請依審查意見修正或回應，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辦理

核定。 

審議第五案：「和建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安南區國安段住宅新建工程」都

市設計審議案（安南區） 

決  議：1.本案修正後通過。 

2.請依審查意見修正或回應，並授權業務單位查核後辦理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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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第一案 

「陳建志、陳慶祥等二人幼兒園、補習班等二戶新建

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申請 

單位 

陳○志 君 

陳○祥 君 

設計

單位 
羅時昌建築師事務所 

幹事 

意見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1. 申請書請更新為最新格式。 

2. 「基地周邊發展現況分析」內文有誤。P4-1 

3. 相關面積數值不一致。P5、P8 

4. 家屬接送區設置於車道上，文字請刪除。 

5. P8綠覆率檢討及圖示請移至於 P5-2植栽計畫以利檢核，另請補充草皮

計算式。 

6. 立面材質「彩色磁磚」請明確標示顏色。P6-1 

7. 出入車道與人行道交會處之鋪面材質請區隔。P5-1 

8. 基地西側空地設置馬纓丹，考量存活率及維護建議可設置於北側空地。

P5-2 
9. 車道為植草磚設計考量無障礙通行及幼兒園通行路徑，建議改為透水磚。

P5-1 

都市發展局(地景規劃工程科)： 

1. 基地東側及西側種植馬纓丹，建議可以連續種植整體串連起來。P5-2 

2. 建物南側臨人行步道間設置細長型台北草存活率及維護不易，建議可調整

人行道與植栽帶配置讓植栽草皮整體化。P5-2 

3. 出入車道與人行道交會處之鋪面材質請區隔。P5-1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1. 申請書（p.01）「基地所在都市計畫案名」、基地區位說明（p.04）『基

地所屬細部計畫案名』及整體空間設計說明（p.05）「都市計畫案名」，

現行都市計畫應為 101年 1月 10日發布實施之「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

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配合大橋國中新設辦理區段徵收地區）（第二次部分

通盤檢討）案」，請修正。 

2. 申請書（p.01）「實設容積率（%）」為 49.7，與『容積率合計（%）』

161.44不符，建請再予釐清。 

工務局(建築管理科二股)： 

1. 依建築法第 34條規定：「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

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規定項目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

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合先敘明。 

2. 本案涉及建蔽率及容積率部分，係屬建築技術規則，其為建築師簽證範

圍，依報告書中 P.8檢附面積計算表內數值，本案尚無檢附土地謄本及使

用分區證明書，本案設計建蔽率、容積率是否符合法定建蔽率、容積率，

請設計人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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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案是否設置雨水貯留設施，倘需依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者，請依「公

告臺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十八條規定應設置防洪或雨水貯留設師之

建築行為規模」規定設置。 

4. 本案用途為補習班（D-5）及幼兒園（F-3），是否符合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及都市計畫相關規定，請設計人釐清。 

5. 本案P.5-3透水率是否符合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 (配

合大橋國中新設辦理區段徵收地區)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暨都市設計

審議規範) (第二次部分通盤檢討)第 10點相關規定，請設計人釐清。 

6. 倘涉及地質敏感區部分，請貴局逕依權責辦理。另有關建築許可事宜，須

請於申請建築執照時，依建築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工務局(公園管理科二股)： 

1. 有關植栽之相關規定內容，請依循「臺南市樹木移植施工要領」之規範。 

2. 請確認「照明計畫」中，路燈、路樹與基地的位置關係為何？ 

如果現有路燈已在基地內，路燈遷移則需提報本局知悉，依照切結書執行

方式辦理，施作完工後保固 3年；若路燈非在基地上，基地開挖與施作時

請特別注意是否影響到路燈線路（含開關箱）。若有破壞，需恢復原狀。 

若有樹木需移植，需向公所提報移植計畫，並依據工務局所訂定之植栽移

植計畫切結書後方可執行。 

3. 基地施作時，請注意避免破壞現有人行道相關部份（含現有行道樹與路燈

及相關管線［含開關箱］），若施工中有發生破壞，需恢復原狀；若植栽受

損，請參照「臺南市公共設施植栽管理自治條例」辦理。 

4. 相關人行道部分請參照「臺南市人行道設置斜坡道申請辦法」辦理。 

5. 「3-11~3-13植栽計畫」中， 

(1) 考量植栽生長，喬木間距建議可大於 6m。 

(2) 喬木若是能為連續植栽帶，建議為連續植栽帶，且植栽帶寬度 1.5m以

上；若是只能為樹穴，則面積至少需大於法定面積要求且植栽生長不

破壞周遭鋪面。 

(3) 大葉欖仁易竄根，請確認大葉欖仁生長空間足夠，且為避免破壞周遭

鋪面及排水側溝，請與鋪面及排水溝留設安全距離，建議用導根板施

做。 

(4) 有關綠覆面積之計算，建議相關尺寸應標示清楚。 

交通局： 

1. 停車空間規劃應滿足員工及顧客停車需求，避免停車外部化，並建議增設

機車停車區。 

2. 建議規劃家長接送區，避免家長接送阻礙道路通行順暢及安全。 

3. 停車空間設置於室內請勿違規使用。 

文化局： 

基地非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在案之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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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局： 

經查本次審議案件土地皆未位屬市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 

經濟發展局：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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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第二案 

「世楙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段115-115地號廠房新

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 

申請 

單位 

世楙鋼鐵股份有限公

司 

設計

單位 
鄭銘輝建築師事務所 

幹事 

意見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1. 部分頁面之台電配電場所字體重疊，請修正。 
2. 1-01： 

(1) 總樓地板面積與 3-09不一致，請確認。 
(2) 臨街側建築物立面材質，請補充烤漆格柵。 
(3) 綠覆面積多 1，請修改。 

3. 1-02： 

(1) 目錄，頁次請修正 0-1。 
(2) 建築物各樓層平面圖(標示空間名稱)，頁次請補充 4-04、4-05、4-07。 
(3) 建築物各向立面圖(標示建築物、地界線、退縮線、…)，頁次請修正

4-08、4-09。 
(4) 建築物剖面圖，頁次請修正 4-10。 

4. 3-02： 

(1) 植草磚 96.25m2之 96與平面圖重疊，請修正。 
(2) 東側廠房(臺灣海桐、黃槿)只有部分複層植栽、西側廠房(光臘樹，

前 6 棵)無複層植栽，依據土管伍、退縮建築及相關規定第十六條 

「五，退縮地以綠化為主，…，應以設置複植栽帶為之，…」，請修

改。 
(3) 桂花為香花植物，建議種植位置改為臨馬路旁。 
(4) 西側廠房(光蠟樹第 4 棵)臨生活汙水處理槽，生長空間較其他光蠟

樹小，請考量。 
(5) 基地排水溝位置，建議調整到停車空間，目前位置為植栽範圍，恐影

響植栽生長情形。 
5. 3-03： 

(1) 請確認比例尺為 1/200或 1/400。 
(2) 假儉草(透水性)1、2面積與 3-02不一致，請確認。 

6. 3-04，法定停車位(汽車)編號 14、15，臨出入口，恐會影響出入視線，

請考量。 
7. 3-05： 

(1) 20m計畫道路(RD1-2-20M)，請修改為 1-4-20M。 
(2) 地界線兼建築線之位置，請確認。 
(3) 地坪防水隔熱層(責任施工)、貼止滑磁磚 60x60cm，圖層請隱藏。 

8. 3-08，建築指定線，誤植其他案件，請修改。 
9. 3-09，法定汽機車之檢討，請確認樓地板面積以 4213.08或 3447.40檢

討。 
10. 4-02、4-03、4-04，步行距離檢討，請刪除。 
11.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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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m計畫道路(RD1-2-20M)，請修改為 1-4-20M。 
(2) 地界線兼建築線之位置，請確認。 
(3) 比例尺 A3=1/300，請將 A3刪除。 

12. 4-09，比例尺 A3=1/300，請將 A3刪除。 
13. 4-10： 

(1) 20m計畫道路(RD1-2-20M)，請修改為 1-4-20M。 
(2) 地界線兼建築線之位置，請確認。 
(3) 地坪防水隔熱層(責任施工)、貼止滑磁磚 60x60cm，圖層請隱藏。 

14. 5-04，灌木為 147.99m2，請修正。 
15. 5-06： 

(1) 一(二)地被，請修正為假儉草。 
(2) 二(一)；七，鋪面請修正為 RC。 

都市發展局(綜合規劃及審議科)： 

1. P3-04、P5-03，土管第 15條：請於 P3-04圖面上標示法定裝卸車位之

長度。 

2. P3-08，指示(定)建築線申請書圖誤植他案。 
3. P5-03，土管第 16條：附表四檢核結果備註：「…”西向”自計畫道路

境界線至少退縮 5公尺設置…”北向”自境界線退縮 3公尺。…」其方

位敘述有誤。 

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管理科)： 

3-08，所附建築線圖非申請基地。 

都市發展局(地景規劃工程科)： 

1. 入口處之基準線跑掉，請修正。 

2. 台電配電場所配置矮仙丹，其遮蔽性低，建議更換具遮蔽性之灌木，例

如：仙丹。 

3. 桂花之範圍型狀，請考量種植規格，目前訂定之桂花規格較大，請考量。 

4. 臨廁所旁之茄苳，生長空間較其他茄苳小，請考量。 

5. 圖例有重覆，請統一。 

工務局(建築管理科一股)： 

無意見。 

工務局(公園管理科一股)： 

無意見。 

交通局： 

1. 停車空間規劃應滿足員工及訪客需求，並依照實際需求設置大型或小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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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車位。 

2. 請於基地車道出入口加強出車警示設備，並請檢視出入口植栽是否會妨礙

車輛視距。 

文化局： 

基地非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在案之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 

水利局： 

經查本次審議案件土地皆未位屬市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 

經濟發展局： 

1. 該公司申請產業類別為基本金屬製造業，屬新吉工業區產業用地(一)容許

引進產業類別，經本府 107年 8月 2日召開臺南市政府產業園區土地或建

築物租售審查小組第 47次審查會核准在案。 

2. 該公司變更後實設建蔽率 65.36%，符合新吉工業區產業用地（一）土地

出售要點第九點（一）略以……「建蔽率不得低於申購土地總面積之百分

之三十」規定。 

3. 檢視是否有設置足夠自存 2日自來水用水量之蓄水池。 

4. 廠商建照申報開工前，應依「新吉工業區污水下水道使用管理辦法」第 4

條規定向本局申請核發同意納管證明。 

5. 有關廠商雨(污)水、電力(信)管線及開口處銜接處應洽工業區受託開發商

確認。 

6. 為考量無障礙空間通行，出入口通道兩側與人行步道界面之完成面應順

接。 

7. 為推廣使用臺南市焚化再生粒料，本府環境保護局無償提供焚化再生粒料

及運輸(除短期大量使用)且重金屬溶出及戴奧辛總毒性濃度保證合格，申

請單位若需土方填築、道路填築等，建議盡量使用本市焚化再生粒料，若

需請向本局(經濟發展局)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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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第三案 

「安南區科工段陳信鋼住宅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

案 

申請 

單位 
衍安泰興業有限公司 

設計

單位 
黃永健建築師事務所 

幹事 

意見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1. P.3，本區住宅區所指定之街廓必須做整體規劃，請說明。 

2. P.ⅩⅤ.都設準則一般規範一、(四)3，基地植栽量計算有誤？。小葉欖仁

易竄根，是否可採分區代表喬木烏臼；(四)6，落葉堆肥區詳標。 

3. P.ⅩⅠⅩ.都設準則重點規範第二節二(一)、指定街廓內部應留設離街連續

性帶狀式開放空間、沿街連續性人行步道、重要節點處廣場式公共開放空

間，本案未依規定留設 250㎡廣場式公共開放空間請修正，原則上扣除基

地內通路範圍外，須在本基地範圍內留設出 15㎡以上的廣場式公共開放

空間(約 3m×5m)，該範圍不得設置圍牆。(P.3) 

4. P.ⅩⅩ.都設準則重點規範第二節五(一)、每個單元樓層高度、立面分割及

開窗比例應儘量與同一街道鄰近相鄰接之建築物在韻律上協調配合。請補

充模擬說明。 

5. P.ⅩⅩ.都設準則重點規範第二節五(七)、本地區興建開發後使用戶須組織

社區管理委員會，並訂定管理公約，以資遵守。請說明確認。 

6. P.ⅩⅩ.都設準則重點規範第二節六(一) (二)、立面色彩中高明度中低彩

度、基調色彩說明。 

7. P.ⅩⅩ.都設準則重點規範第二節七、本地區住宅區建築基地僅允許設置

高度 1.6 公尺以下之透空欄杆、植栽圍籬或透空部份達 70％以上之圍

牆。欄杆之牆基不得高於 50 公分。透空面積未扣除欄杆、透空率、圍牆

高度不符規定須修正。(P.9) 

8. 汽機車停車舖面採植草磚較不適合建議調整。 

9. 電梯機房量體是否過高有點突兀，建議調整比例較佳。 

10. 綠覆計算，植草磚築造者，以面積三分之一計算。 

11. 透水計算面積上下方不得有構造物需扣除，請確認。 

12. 私人建築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篇第八點：「建築立面造型應與地區環境景觀

和諧，屋頂水塔、空調設備應考量立面整體景觀予以美化；採玻璃帷幕造

型建築物，其造型應考量符合亞熱帶氣候特性，並須注意眩光對週邊環境

影響，及節約能源等事項。」，請說明是否設置相關設備，若有則繪製相

關平剖面圖說。 

13. 附表一格式有誤。 

14. P.6，配置圖應標示與基地週邊私設通路關係，並以建築圖方式表示。 

15. 案名請一致，條文請完整正確，部分條文、參照頁次有誤。 

16. 綠覆透水，請分區標示再加總。 

都市發展局(綜合規劃及審議科)： 

VII、P5，機車停車位尺寸檢討，未標示於相關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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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管理科)： 

無意見。 

都市發展局(地景規劃工程科)： 

1. 文字及範圍線重複標示部分請修正。 

2. 小葉欖仁很大棵請確認移植是否適宜，綠地系統請做整合完整考量避免

過於零碎。 

交通局： 

1. 停車空間請勿違規使用。 

2. 機車進出動線鋪面不建議植草，建議改為植草磚或其他硬舖面。 

3. 請補充車輛進出動線圖。 

文化局： 

基地非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在案之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 

工務局(建築管理科一股)： 

無意見。 

工務局(公園管理科一股)： 

無意見。 

水利局： 

經查本次審議案件土地皆未位屬市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 

經濟發展局：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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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第四案 

「堡翔開發建設有限公司安南區國安段1570，1570-2

～1570-37地號等37筆集合住宅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

議案 

申請 

單位 

堡翔開發建設有限公

司 

設計

單位 
李宗鴻建築師事務所 

幹事 

意見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1.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條第二款：「(ㄧ)住宅區建築基地後院至少應

退縮 3公尺建築。四、依本條規定退縮建築之空地得計入法定空地及檢討

停車出入通道，不得突出陽台、屋簷、雨遮及遮陽板等結構物，惟應植栽

綠化。」，前院舖面未採透水性鋪面(P.Ⅲ-3)，後院退縮範圍未複層植栽綠

化，且不得設置圍牆、作車輛迴車空間及被台電配電場所橫向阻隔請修

正。(P.Ⅲ-2) 

2. 雨水貯留設施深度請確認正確值是 1.1m或 1.25m。(P.Ⅲ-8) 

3. 請說明綠建築、綠能發電系統、雨水貯流回收系統、建築量體配置座向、

通風路徑、鄰棟間隔、外遮陽、照明設計、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相關室內

管線空間、栽植耐鹽耐旱原生誘鳥誘蝶樹種、街廓轉角、水塔、空調設備

美化之設計內容。 

4. 建築物色彩：「本計畫區之建築物，為塑造生態親水社區之特殊風格，其

外觀色彩設計應以簡潔素雅之淺色系為基調」。請說明設計考量。 

5. 本建築基地私設通路、類似通路應採透水性鋪面。請修正剖面符合規定。

(P.Ⅲ-3、Ⅳ-22等) 

6. 本基地喬木應為複層設計且栽植耐鹽耐旱原生或誘鳥誘蝶樹種，同一區

段之植栽綠化應以循環栽植或交替栽植之原則進行綠美化。基地側邊及後

側請修正。(P.Ⅲ-6) 

7. A、B區設置後陽台、門廊等結構物，空間極狹窄較不符本區生態社區願

景，建議調整。 

8. 綠覆面積計算上方有結構物需扣除，基地綠覆率需達 40％以上請修正。 

9. 透水面積計算：部分面積上下方有結構物、石材舖面部分需扣除。

(P.Ⅲ-3、P.Ⅲ-8、Ⅳ-22等) 

10. 私人建築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篇第八點：「建築立面造型應與地區環境景觀

和諧，屋頂水塔、空調設備應考量立面整體景觀予以美化；採玻璃帷幕造

型建築物，其造型應考量符合亞熱帶氣候特性，並須注意眩光對週邊環境

影響，及節約能源等事項。」，請說明是否設置相關設備，若有則繪製相

關平剖面圖說。 

11. 臨道路側每戶面寬約 4米多，扣除植栽帶，實際車道寬度是否過小，建

議考量加大每戶面寬。 

12. 光臘樹設置於圍牆邊生長不佳建議調整。 

13. 條文請完整正確，部分條文、參照頁次有誤。 

14. 各層平面、立剖面請標示建築線、地界線、退縮線位置。 

15. P.Ⅰ-1：立面綠化面積需計算。 

16. 建築地面高程剖面圖說(1)標示基地與相鄰基地退縮地或騎樓地之高程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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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情形(2)標示基地與計畫道路之高程銜接情形(3)標示庭院植栽綠化之地

坪高程設計情形。 

17. P.Ⅲ-2：暖色舖面請說明顏色。 
18. P.Ⅲ-8：套建築面積線。 
19. P.Ⅲ-11：立面材質應為各棟各向立面。 
20. P.Ⅳ-22：補剖另向剖面。 

都市發展局(綜合規劃及審議科)： 

1. IV-02~04、V-01，請確認機車停車位於平面圖上(初算為 44輛)是否有達

面積計算表所述之 45輛? 

2. IV-02、V-03，太陽能光電設施水平投影面積查面積計算表為 551.89平方

公尺，請說明是否達建築面積之 50%。 

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管理科)： 

Ⅲ-08，B1~B5戶雨水貯集設施圖上未標明貯集容量。 

都市發展局(地景規劃工程科)： 

1. 車道端點請考量綠化。 

2. 建議照明不宜使用過多庭園燈，對植栽不佳。 

交通局： 

1. 室內停車空間請勿違規使用。 

2. 沿街面住宅汽、機車停車位不應影響行人通行順暢。 

3. 請檢視出入口植栽是否會妨礙行車視距。 

文化局： 

基地非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在案之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 

工務局(建築管理科一股)： 

無意見。 

工務局(公園管理科一股)： 

無意見。 

水利局： 

經查本次審議案件土地皆未位屬市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 

經濟發展局：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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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第五案 

「和建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安南區國安段住宅新建工程

」都市設計審議案 

申請 

單位 

和建開發股份有限公

司 

設計

單位 
陳昭良建築師事務所 

幹事 

意見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1. 請說明綠建築、綠能發電系統、雨水貯流回收系統、建築量體配置座向、

通風路徑、鄰棟間隔、外遮陽、照明設計、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相關室內

管線空間、栽植耐鹽耐旱原生誘鳥誘蝶樹種、街廓轉角、水塔、空調設備

美化之設計內容。 

2. 建築物色彩：「本計畫區之建築物，為塑造生態親水社區之特殊風格，其

外觀色彩設計應以簡潔素雅之淺色系為基調」。請說明設計考量。 

3. 台電配電場所請考量臨道路側視覺遮蔽手法，臨道路側住宅車道進出寬

度僅留設最小寬度即可，以加大植栽帶範圍。 

4. 鋪面系統請再考量整合，如側邊圍牆邊及配電場所周遭。 

5. 部分參照頁次有誤。 

6. 各層平面、立剖面請標示建築線、地界線、退縮線位置。 

7. P.01：屋頂綠化面積請計算。 

8. P.08、P.12：灌木面積標示有誤。 

都市發展局(綜合規劃及審議科)： 

尚無意見。 

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管理科)： 

P20，計算汽車與機車停車位之樓地板面積為何不同，請說明。 

都市發展局(地景規劃工程科)： 

1. 人行舖面設置地底照明燈是否易損壞請考量。 

交通局： 

1. 室內停車空間請勿違規使用。 

2. 請於基地車道出入口加強出車警示設備，並請檢視出入口植栽是否會妨礙

車輛視距。 

文化局： 

基地非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指定或登錄在案之古蹟歷史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 

工務局(建築管理科一股)： 

無意見。 

工務局(公園管理科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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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見。 

水利局： 

經查本次審議案件土地皆未位屬市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內。 

經濟發展局： 

無意見。 

 


